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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嘉应学院委员会文件 
 

嘉院党〔2020〕78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嘉应学院校园网新闻发布 
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
机关党委、各二级学院党委、各党总支（直属支部）；各院（中心），

各部门： 

现将《嘉应学院校园网新闻发布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组织

学习，贯彻执行。 

 

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共嘉应学院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2 月 31 日   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党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 月 4 日印发         

 



2 

 

嘉应学院校园网新闻发布管理办法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》和国家互联网信息办

公室发布的《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》精神，为进一步加强学

校网络新闻宣传规范管理，完善网络新闻宣传工作机制，提升新闻质

量服务水平，积极营造有利于推动学校发展的良好舆论环境，特制定

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校园网发布的新闻，必须坚持党的领导，坚持正确政治方

向，坚持围绕学校中心工作，遵守国家的法律、法规和学校相关的规

定、制度。按照《嘉应学院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》规定，学

校党委书记是该项工作第一责任人，校长按照“党政同责”的原则负

重要责任，分管校领导是直接责任人，校领导班子成员按“一岗双责”

的要求负领导责任。党委宣传部是校园网新闻发布的主管部门，负责

新闻的发布审核管理工作。 

第三条 各单位主要负责人为本单位网页信息发布的负责人，对本

单位所提交发布信息内容的准确性、时效性、真实性和合法性负责。 

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校园网新闻的审核、发布和管理，坚持“谁

提供、谁主管、谁负责”的原则。 

第二章 发布内容 

第五条 发布在校园网的新闻一般为： 

（一）党和国家领导人，省、市领导和上级有关部门领导同志来

校视察，参加学校重要会议、活动，以及对学校改革和发展提出的指

导性意见、重要批示等有关信息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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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学校学习、贯彻、落实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落实上级

有关部门重要工作部署，学校重点工作、重大决策、重要会议和大型

活动的有关信息。  

（三）学校领导参加的校内外重要会议及重大活动，学校重点工

作的有关信息。 

（四）学校各单位承办的全国性、行业性、全校性重要会议、重

要学术交流与合作活动、教学科研活动和校园文化活动等有关信息。 

（五）学校各单位改革与发展的重大举措、突出成就、典型经验

和特色活动等有关重要信息。 

（六）学校各单位或师生获得省级以上重大奖励的有关信息。 

（七）学校教职工在人才培养、科学研究、社会服务等工作中取

得的突出成就、值得宣传推广的经验性做法。 

（八）我校学生在社会活动中取得显著成绩受到市级以上（含市

级）表彰或社会普遍好评的有关信息。 

（九）我校杰出校友具有新闻价值的最新动态的有关信息。 

（十）主流新闻媒体对学校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、教学科研、社

会服务及学生活动等有关学校工作的新闻报道。 

（十一）学校其他具有重大新闻价值的报道。 

第六条 一般不发布以下内容：同一活动中，各单位内容雷同的系

列活动新闻；报道时间严重滞后的新闻（新闻时效为 3 天）；其他不

宜宣传报道的内容。 

第七条 各单位要严格把关，凡涉及国家安全、国家秘密的内容一

律不准报送，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，由报送单位承担。涉及网络安全

的新闻，应进行脱敏处理后再报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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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新闻的采写 

第八条 根据“谁主办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原则上各单位主办、承

办活动和组织会议的新闻稿件，由活动（会议）牵头单位负责图文采

集。 

第九条 围绕学校党政中心工作的重大会议、活动的新闻稿件，原

则由活动（会议）牵头或责任部门负责采写，如需宣传部配合进行图

片采集，须提前 1 天联系党委宣传部。学校安排宣传任务由党委宣传

部负责的，由党委宣传部采集图文。 

第十条 各部门、二级学院自主开展的工作、活动需本单位网页信

息发布的,由本单位自行进行图文采集。 

第十一条 新闻采写要求 

（一）新闻中涉及相关领导讲话的，应避免使用“重要讲话”“指

示”等用语。 

（二）新闻稿件要突出新闻性，内容要真实、准确、客观，切忌

含混、模糊、夸张，应避免过于口语化、语句不通、错字别字、过多

修饰等情况的出现。构成新闻要素的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事件过程必

须真实；新闻中引用的资料、史实、引语、数字，新闻中涉及的人物

姓名及其职务、职称，以及有关单位部门的名称等均应准确无误；新

闻中有学校领导参加活动的，除学校领导介绍名字外，其他与会人员

原则上不介绍名字（特邀嘉宾除外）。学校领导未参加活动仅党委常

委或二级单位负责人参加活动的，原则上不介绍名字。 

（三）新闻应尽量淡化职务称谓；需提及职务的一般应在文稿前

面提一次，其后再出现时直称姓名；应采取“职务称谓+姓名”的方式，

避免“姓名+职务称谓”和“姓氏+职务称谓”的方式；特定事件需涉

及某人两个职务称谓时，一般使用“主职务称谓+兼职称谓+姓名”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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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式；社会知名人士在文稿中出现时可适当在姓名后加“先生”“院

士”“教授”等；新闻稿中一般不在姓名后加“同志”称呼；多个校

领导参与的活动，可采用“校领导 XX、XX、XXX……”的简略形式。 

（四）新闻正文的部门和单位名称一般应在第一次出现时使用全

称，再次出现时使用简称。新闻应立足全校，不可使用“我院”“我

部门”等字眼。应避免过于口语化、语句不通、错字别字、过多修饰

等情况的出现。 

（五）新闻标题应尽量简明扼要，一般不得出现人名。标题能清

晰准确的说明新闻事实，要尽量概括新闻要点，提示出最重要的新闻

信息，体现“标题即新闻”，充分发挥导读作用。 

（六）新闻稿件尽量言简意赅，学校层面报道字数原则上不超过

800 字（重大活动除外），各单位层面报道字数原则上不超过 500 字。

所有新闻来稿必须署明来稿单位，以及文字、摄影作者的真实姓名，

对于有违真实、文理不通、未署作者的稿件，不予采用。 

（七）鼓励文字稿件配发图片，图片应清晰、生动、有现场感。

照片选用数量，学校层面的新闻稿所选用的照片原则为 2 张，最多不

超过 4张；各单位的新闻稿所选用的照片原则为 1 张。新闻照片(一般

是 JPG 格式)独立发送,不要把新闻照片放在 Word 文档，照片文字说

明要明确标注，保证准确无误，图片昏暗、模糊、主题不清等不符合

要求的不予采用。 

第四章 新闻的审核及发布 

第十二条 校园网新闻稿件的采用和发布由党委宣传部负责终审。

党委宣传部对新闻稿件有正当的建议权、修改权和删除权。 

第十三条 新闻审核分为三类:一般新闻审核、重要新闻审核、特

别重要新闻审核。一般新闻原则上指的是本办法第五条中第 5、6、7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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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、9、10 项；重要新闻原则上指的是本办法第五条中第 2、3、4项；

特别重要新闻原则上指的是本办法第五条中第 1、11 项。 

第十四条 具体审核程序如下： 

（一）一般新闻审核程序为：活动（会议）牵头单位主要负责人

一审→党委宣传部新闻工作人员二审→党委宣传部分管负责人三审→

党委宣传部负责人四审→发稿。 

（二）重要新闻审核程序为：活动（会议）牵头单位主要负责人

一审并结合实际征求参加活动的校领导意见→党委宣传部新闻工作人

员二审→党委宣传部分管负责人三审→党委宣传部负责人四审→发

稿。 

（三）特别重要新闻审核程序为：在重要新闻审核程序上→结合

实际情况报主管宣传校领导五审→发稿。 

第十五条 各单位提供的新闻稿件要严格按审核程序进行，并及时

填写《校园网新闻发布申请审批表》，由各采写单位审批后形成电子

文稿，发送到党委宣传部邮箱 news@jyu.edu.cn，党委宣传部根据事

件性质及实际需要决定发布范围。 

第十六条 为保证新闻的时效性，新闻稿的撰写和发布要做到及

时、快捷。特别重大和重要新闻投稿时间一般不超过 24 小时，一般性

稿件不超过 48 小时（含新闻发生当天）；党委宣传部原则上在各单位

提供稿件审核通过后当天发布；时限超过 3 个工作日的新闻（节假日

发生的新闻除外），原则上不予报道。 

第十七条 对新闻稿件审核不严、内容不实造成重大错误或影响的

单位，学校将进行通报批评，并追究相关负责人责任。 

第五章 附则 

第十八条 各单位网站新闻发布参照此办法制订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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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九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，按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文件执行。 

第二十条 本办法经嘉应学院 2020 年第 20 次党委常委会审议通

过，自 2021 年 1月 4 日起施行。有效期 5 年。 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学校授权党委宣传部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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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园网新闻发布审批表 

编号：  

申请单位   联系人   联系电话   

新闻标题   

稿件发送新闻办邮箱日期： 

  年   月   日 
撰稿人    

审稿人意见 

（申请单位正

职领导） 

一般新闻    重要新闻   特别重要新闻  【在所选新闻类型上

打勾】 

 

（签名）盖章：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党委宣传部

审批意见 

 

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学校主管宣

传工作领导

审批意见 

  

 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注：1.一般新闻由供稿单位正职领导审批后报送；2.重大新闻由供稿单位正职领导审批并

结合实际征求参加活动的校领导意见,再报宣传部审核发布；3.特别重要新闻稿件，在重要新

闻审核程序上，结合实际情况报主管宣传校领导审核后发布；4.此表交由党委宣传部（何侨

生大楼 316 室，Tel：2186635）存档备查，编号由宣传部填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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